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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的功能與修法建言 
鄭建信 

新北市教師會/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長 

 

一、前言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在我們的國家

並存，是否為本然即不相容或分立、

抑或只是法制面規範的必然性，而教

師是否必須透過這樣的組織建構教師

角色之樣貌，本文嘗試提出教師團體

應有的功能性，進而檢視相關法制的

規範，並提出修法之建言。 

二、教師職業團體的必要性 

任何一個職業或角色的行動參

與，關連到一系列社會性的規範和期

待。也正是這樣一個規範系統，明確

界定了該社會系統的各個組成角色的

性質、地位及其行為規範(高宣揚，

1998)。亦即，個別職業發展於特定的

社會情境，其特性將與所處的社會情

境息息相關，並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情

境。而扮演某種職業角色行為者，為

了保障行為者能夠完成其角色的特定

目的之行動，必須建構其角色規範所

規定的特定權利和義務，使其個體成

員能實現他們生存所必須的基本行

動，又能維持該社會系統本身所必須

的行動得以實現(高宣揚，1998)。 

具教師身分者，經由所組織的團

體，將教師間原來個別獨立的各種行

動，透過與其他教師間行動領域的相

互聯繫與影響，使教師的行動在整個

社會系統中，呈現出相對穩定；並使

其在專門領域中，得以實現該角色應

有之行動。現今社會系統中，教師這

樣一個身分或職業，必然性地需透過

團體的力量，鍵結教師與教師間的有

機連帶，以扮演整體社會需求的功能

性角色。 

三、教師職業團體的功能 

就教師職業之屬性而言，教師雖

非國家考試之專門職業人員，但社會

大眾多認為教師應具專業性，或至少

屬於必須專業化之職業類別(周志宏，

2003)。不論對教師專業程度的理解為

何，一般多認同教師具有一定的專業

性，且期許教育工作是朝著專業化的

動態歷程(饒見維，2003)。因此，教師

透過集體性行動，進行專業維權，將

成為必然的方向。而教師的專業發展

占教師生涯很長的一段時間，必須透

過高度的專業化組織，持續地辦理各

種專業進修和認證，因此，這個教師

組織的權限，與教師專業發展有密切

的關係(蘇永明，2017)。 

另一方面，集體受僱於學校的教

師，無論在工作條件之爭取，或是聘

約之議定，皆須面對勞資實力不對等

的現實，唯有透過團結權的實踐，方

能補充個人勞動契約的不足，以保障

個別受僱者的權益。工會之主要目的

本即在於「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善」

以及「經濟地位之提昇」，透過工會與

雇主的團體協商制度，以其具強制力

之規範性的效力取代或修正個別勞動

契約，教師作為勞動者所組織之工

會，亦復如此(周志宏，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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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就一個專業職業團體而

言，「專業化」及「勞動條件」之功能

並非全然不相容及衝突 (周志宏，

2003)。勞動者是就其職業上聘僱關係

來立論，專門職業人員則是就其職業

工作內容及工作者之特性來界定(周志

宏，2003)。因此，教師同時具備勞動

者身分，並無影響教師朝向專業化的

實然。 

四、現行法制的限縮 

對於職業的專業標準，專業組織

其實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因為它藉

由「核發專業證照，以維護從業人員

的專業素養，進而得以提供專業性的

服務」(姜添輝，2003)；又可透過「頒

布一組倫理信條，來規範從業人員的

行為，以達到顧客利益至上的專業原

則」(姜添輝，2003)。教師組織在性質

上應該較接近專門職業團體之定位，

教師理應組成「教師公會」，並落實「強

制入會」、「專門職業人員之自律」、「參

與專門職業人員之懲戒」、「協調及增

進共同利益」等功能(周志宏，2003)；

然，我國《教師法》卻僅給予教師自

由參加教師會(教師組織)的權利，並賦

予教師組織「任務」 而非權利。所以

現行「教師會」根本算不上具有如專

門人員職業公會的專業權限。 

而就教師的集體勞動權而言，在

《教師法》中及《工會法》中皆有雇

主不得妨礙教師加入教師組織或工會

的規定；然而《教師法》並未給予教

師會協商權或爭議權，《教師法》賦予

教師參與教師會的權利，至多僅屬於

「結社權」而算不上是「團結權」。「勞

動三權在概念上雖有分別，但在發揮

實現其集體勞工之生存權及工作權之

功能上，則絕不可分割而任缺其一…

則工會組織與勞工之其他聯誼性組

織，將無所區別」（劉鐵錚、戴東雄，

1995）。教師目前雖然得加入及組織工

會，但教師不得罷工、公立學校團體

協約須經上級核可、不得組織企業工

會等限制，教師勞動三權的落實，仍

有相當距離。 

五、教師專業團體的運作原則與

修法建言 

教師職業團體屬於社會系統中的

「共同體」，其社會行動之規範，在外

部必須符合社會的「期待」，而其內部

必須取得「同意」的基礎，才能透過

「規章」而要求「秩序」(高宣揚，

1998)。簡而言之，教師職業團體，須

透過內部民主自治原則，建立內部拘

束，以符合社會系統規範。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應可

定位為「專業結社」及「團結權」二

者相互補充的教師團體 (曾大千，

2015)。以教師會而言，在教師專業的

前提下，要提升專業水準就必須對成

員有強烈的規訓(蘇永明，2003)。這包

括從成員「專業證照的核發、在職進

修標準的訂定、專業服務標準的訂定

到不適任者之排除等」 (蘇永明，

2003)，必須有整套的配套措施，才足

以實質提升專業水準。如此，則應該

要將教師會定位為「教師公會」之型

態。並將加入教師組織的權利，改以

「業必歸會」強制入會的方式，給予

教師專業自律的相關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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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師工會而言，勞雇雙方均應

理解，團體協約是工會努力之目標，

更是勞資和諧自治的重要方向。而團

體協約法中的上級核可權，應該取

消，畢竟在協商過程，上級機關均可

參與，核可權的行使，等同雇主得片

面推翻協商成果的法律依據；再者，

教師之爭議權，亦應逐步放寬，否則

教師工會的團體協商，只是集體行乞

而已。此外，為維護工會之實質協商

成果，有關禁止搭便車條款之約定，

應該修正為「原則不能拒絕」，以尊重

工會的努力及成果。進而言之，透過

團體協約的協商，工會爭取會員工作

條件的改善，雇主取得安定之教育環

境，雙方互負義務。若非工會會員得

以享受協商成果，卻不必負擔義務及

受拘束，教師之團結權終究將被架空。 

六、結語 

教師的專業追求及工作條件主

張，本來就不是互斥的概念。教師會

與教師工會兩個團體的角色，也未必

會衝突。就目前《教師法》及《工會

三法》的相關規範來看，這二個團體，

反而能在功能上互相補充，同時建構

教師的專業結社權及勞動團結權。 

惟我國現行教育法制或勞動法

制，對於教師團體做了過多的限制，

不只限制了教師的權利，更扭曲了教

師專業組織應有的態樣，推遲了校園

勞資自治前進的契機。政府應放棄控

制的心態，修改相關法制，給予教師

組織教師專業自決權利，才能優化整

體師資水平；而充分尊重教師工會的

勞動三權，才能建構勞資自治的開放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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